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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出售宜宾天原部分股份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    一、交易概述 

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2008年3月13日与杭州赐富

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杭州赐富”）签署了《股份出售协议》，公司将持有的宜宾天原

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宜宾天原”）14,116,393股股份出售给杭州赐富，公司本

次转让的股份占宜宾天原总股份的4.71％。此次转让价格以本公司获得宜宾天原股份的价

格（6.698元/股）为基础溢价5%，即7.033元/股，涉及总金额为99,280,592元。公司此次

出售股份后，仍将持有宜宾天原32,938,250股股份，占宜宾天原总股份的10.98％。本次

股份出售不涉及关联交易。 

公司于2007年12月28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，以8票同意、0票弃权、0

票反对的表决结果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意向出让宜宾天原部分股份的议案》，并授权董事

长黄冠雄先生全权处理出让宜宾天原部分股份事项，并签署相关文件。 

公司将履行持续披露义务，及时披露本次股份出售事宜的进展情况。 

公司出售的宜宾天原14,116,393股股份不存在质押、产权权属不清的情况。 

二、交易对方介绍 

杭州赐富投资有限公司注册地为杭州市萧山区绿都世贸广场 23 层，主要从事实业投

资业务。公司第一大股东周文丽女士持有杭州赐富 70%的股份，为实际控制人。 

杭州赐富自设立以来未有受到行政处罚、刑事处罚，亦没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

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。 

三、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公司本次出售资产为14,116,393股宜宾天原股份。宜宾天原是经四川省经济体制改革委

员会以川体改（1993）166号《关于对宜宾天原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定向募集股份制试点的批

复》批准，在原宜宾天原化工总厂整体改制的基础上，由原宜宾天原化工总厂独家发起，以

定向募集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。宜宾天原注册资本299,809,409元；法定代表人：肖池权；

住所：宜宾市下江北。天原公司是一家集氯碱化工、精细化工、建筑材料、造纸产业于一体



 

的企业。主营聚氯乙烯、烧碱、水合肼、ADC发泡剂、三聚磷酸钠、六偏磷酸钠、水泥、

林产化工等产品。截至2007年11月30日，宜宾天原主要财务数据（未经审计）如下：资产总

额为497,511.71万元、净资产为205,460.26万元、主营业务收入为296,151.78万元、营业利润

为26,553.98万元、净利润为24,066.23万元。 

宜宾天原目前股份结构如下： 

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（股） 持股比例（%）

1 宜宾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75,589,642 25.21 
2 浙江荣盛控股有限公司 62,739,523 20.93 
3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 50,170,024 16.73 
4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47,054,643 15.69 
5 浙江赐富化纤集团有限公司 47,054,643 15.69 
6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0,447,934 3.48 
7 职工个人股 6,753,000 2.25 

合计 299,809,409 100 
 

2007年7月12日，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会议决议通过了《关于受让宜宾市国有资产

经营有限公司所持有的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15,702,000股国家股的议案》及《关于对

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事项的议案》，上述议案经2007年7月29日召开的公司

200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。公司对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及增资的

相关审批、过户及工商登记变更事项于2007年11月27日办理完毕。本次股份转让前，公司持

有宜宾天原47,054,643股股份，占天原公司增资后总股本的15.69%。 

本次股份转让后，公司仍将持有宜宾天原32,938,250股股份，占宜宾天原总股份的

10.98％。 

四、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

经友好协商，2008年 3月 13日公司与杭州赐富签订《股份出售协议》。协议出售方为广

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，购买方为杭州赐富投资有限公司，交易标的为公司持有的宜

宾天原14,116,393 股股份。此次转让价格以本公司获得宜宾天原股份的价格（每股 6.698

元）为基础溢价 5%，即 7.033 元/股，涉及总金额为 99,280,592 元。 

双方约定：《股份出售协议》自签署之日起90日内，杭州赐富支付全部股份转让款项；

在股份转让款项全部支付完毕后，本协议方正式生效，办理相关股份的过户手续。 

    五、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情况 

（一）进一步强化和巩固与主营业务紧密相关的上下游产业链。 

公司上市以来，一直在积极探索主业和主业相关的项目投资共同发展的经营之路。目前

公司目前投资的宜宾天原、辽宁奥克、湖南尤特尔公司生产经营正常，但与宜宾天原在产业



 

合作上短期内条件还不成熟，只能作为财务投资。因此，为了加强主营业务的发展，考虑适

当减持持股比例。 

（二）生物酶制剂技术对提升纺织行业发展有良好的前瞻性 

公司投资的湖南尤特尔公司主营生物酶制剂产品，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，和公司主业也

有极强的互补性。公司已经签订了《股权受让协议》，受让其30％的股权，受让价格为3930

万元。该项目较之天原项目有更加紧密的关联性。 

六、备查文件目录 

    1、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次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； 

   

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董  事  会 

二○○八年三月十四日 


